
職安法

非保障法人 辦理內容 法規

1 細則43 ✓ 防護小組 防§4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6 條

2 職§5 ✓

人員設置
防護小組
(含協會代表)

防§4 職業安衛管理辦法3

訂管理計畫 ✓ 管理辦法12-1
30人以下得以

執行紀錄代替

訂自動檢查 ✓ 管理辦法79 保存3年

管理人員報

備
防護小組 防§4 管理辦法86 30人以上

委員會 防護小組 防§4 管理辦法2-1、6、10

教育訓練 4 職§32 各種人員 ✓ 訓練 防§16、17
職業安衛教育訓練規

則

體檢
『得』健康

檢查
防§19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10

健檢 防§19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11

特殊健康檢

查

衛生、環保

等相關機關

認定

防§19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12

職§20 檢康指導
分娩一年內

醫療指導
防§20

職§22 50人以上

工作守則 6 職§34
訂守則並報

備
✓

危險勤務訂

程序標準
防§17 細則41(九大項)

危機設備操作人員 7 職§24 證照 ✓
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

全檢查規則

設施規則

87~113

未滿18工作禁止之項目 8 職§29 ✓

妊娠間 ✓ 母性妊娠護
防§5、9、

20

女性勞工母性健

康保護實施辦法

分娩未滿1年 ✓

高溫減工時 10 職§19

所有設備及管理 11 職§6 設施、設備 ✓ 防§6、13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

則
過負荷 ✓ 設施規則324-2

不法侵害 ✓ 設施規則324-3

人因工程 ✓ 設施規則324-1

急救、健康 ✓
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4

款
指定設備 13 職§7~9 安全標準 ✓ 防§6、13 細則12

✓
標示並管制

危險有害物
防§7 細則14~16

✓
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

通識規則

✓ 細則17

✓
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

法

勞工作業場所容

許暴露標準

危機設備 16 職§16 特殊設備 ✓ 防§6、13 細則22 管制檢查後才能用

建築、升降 17 職§17 ✓ 建管相關法 防§8

立即危險退避 8 職§18 ✓ 長官退避 防§12 細則25~26

危害告知 19 職§26 先告知危險 ✓ 書面紀錄

巡視調整 ✓

指定負責人 ✓
交兩人自己沒

做
勞檢、改善、停工 職§36 義務責任 ✓

8小時通報 ✓
防§22、

25、26
細則48 罰鍰重點

緊急處裡 ✓

調查報告 ✓

工作者申訴 22 職§39 ✓
防§27、

28、30
勞檢法32

50人以上統計 23 職§38 細則51

刑事罰 24 職§40-41 刑罰 ✓

職§42- 罰鍰 ✓

職§49 公告 ✓

特

殊

人

員

同設施規則

罰

則 行政罰 25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、併科罰金

參勞動部指引

1.管制化學物

2.優先管制物

3.清單、標

示、MSDS

作

業

身心健康之責任 職§6-2

化學品管理
職§10、

11、13、

14

通

報

職§37

盡可能保護、評估、預防

防§23、24

巡檢 防§13

承

攬 承攬管理 職§2720

21

環境測定 職§12

14

15

防§6、14、13、17

防§3、5、14、15、18

辦理項目
職安法

法源
辦理內容 參考法令

項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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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代表

政府機關辦理(人員區分)

公務人員保障法人員 查核狀態 補充

化學物品管

理

職業安全衛

生法第6條第

2項第4款：
急救、休息或

其他保護身心

健康事項

一

般

管

理

管理人員 職§233

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

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

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

工作認定標準

母性保護(禁止特殊

作業)

職§

30~31

體檢、健檢

職§20

5

9

12

高溫作業勞工作業休息時間標準

防§3


